附件7

规范性文件制定流程表

	阶段
	具体事项
	相关要求

	起
草
机
构
起
草
	起草机构起草
	1.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内容相近的合并制定，严格控制规范性文件数量。
2.一般不得作出有溯及既往效力的规定。
3.规范性文件一般应由起草机构的法制工作人员参与起草，也可邀请或委托第三方参与起草。

	
	内部及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相关部门包括省派出机构、驻岛单位、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等。征求意见时间一般预留正常公文处理时间。

	
	起草机构集体审议通过
	移送合法性审核时须提供起草机构集体审议通过的相关材料。

	合
法
性
审
核
	公开征求意见稿移送合法性审核
	1.起草机构移送法律事务局进行合法性审核时，应按要求提供下列材料：
（一）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制定依据稿（上位法依据、参考依据）、政策解读文本；
（二）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座谈会、论证会以及其他方式征求意见相关材料、各机构意见；
（三）起草机构或其法律顾问出具的审核意见及起草机构集体审议通过的相关材料；
（四）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专家意见、开展风险评估等活动的，应当移送开展相关活动的材料；
（五）其他有关材料。
2.法律事务局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3.对审核意见有异议的，起草机构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及理由，与法律事务局协商。

	执
委
会
审
议
	提请执委会审议及审议决定
	1.公开征求意见稿经过合法性审核，并由法律事务局出具符合本规定或者经修改后符合本规定的审核意见，且按照执委会议事规则经分管副主任同意后，起草机构才可以提请执委会审议。审议时，起草机构应当就起草情况、合法性审核及修改情况等进行说明。对于未采纳的审核意见，起草机构应当说明理由。
2.公开征求意见稿经执委会审议通过后，才可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执委会审议同意，可以不公开征求意见：
（一）为应对和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
（二）公开征求意见可能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产生较大影响的；
（三）起草过程依法需要保密的；
（四）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的。
4.符合规定可以不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形，应当由起草机构提出建议，并由法律事务局进行审核。

5.经执委会审议通过且同意可以不公开征求意见的，可直接进行签批。
6.审议未通过，或者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应当在修改后重新进行合法性审核，必要时重新征求意见。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1.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
2.修改完善后，起草机构集体审议送审稿。

	再
次
合
法
性
审
  核、
送
审
程
序
与
签
批
	对送审稿进行合法性审核
	1.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由起草机构集体审议通过后，再次移送法律事务局审核。
2.公开征求意见稿合法性审核的相关规定经适当配合后，适用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核。
3.起草机构移送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到法律事务局进行合法性审核时，需提供已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或者组织听证的相关材料，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还应当提供公平竞争审查表。

	
	送审程序及

签批
	1.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经过合法性审核后，根据送审稿的修改情况及法律事务局的意见，分别依照下列程序处理：
（一）送审稿相比公开征求意见稿作出了实质性修改的，应当重新提请执委会审议；
（二）送审稿相比公开征求意见稿没有作出修改的或者仅作出了非实质性修改的，无需重新提请执委会审议，可直接进行签批。
2.规范性文件送审稿通过送审程序后，以执委会名义公布的规范性文件，起草机构应当报请执委会主任签批同意；以工作机构名义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由该机构主要负责人签批同意。

	登
  记、
编
  号、
发
文
	移送登记、编号、印发及
公布
	1.签批同意后，规范性文件由行政事务局实行统一登记及编号。
2.登记及编号后，以执委会名义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由行政事务局印发；以工作机构名义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由该机构印发。
3.规范性文件均应当主动公开，印发后同步通过合作区政务网站向社会公开发布。如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政务新媒体及其他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公布。
4.公开发布规范性文件时，起草机构应当同步在公布途径对相关决策背景和依据、主要内容、实施范围、落实措施等进行解读和宣传。


